附件3

学历学位认证承诺书

本人       ，性别     ，身份证号                   ，报考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          岗位。
本人承诺，在招聘简章规定时间前将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交至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
如逾期未能提交，则考试无效，不予公示和拟录取，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年       月     日

在职人员单位同意应聘证明

         （姓名）系我单位（在职/在职定向研究生/在职委培研究生）人员，经研究决定，同意该同志应聘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公开招聘的工作岗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介绍信需应聘人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学生干部经历证明

经核实，       同志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时间）在         （何处）担任 
                            （学生干部职务）。
  特此证明。
                                  
证明人：
                          联系方式：

                         主管部门（盖章）：
                               2026年   月   日
注：主要学生干部是指本科或研究生期间担任的班长、团(党)支部书记，校、院级学生会或研究生会部长及以上等职务。其中在院系担任学生主要干部的，加盖所在院系公章；担任校级学生主要干部的，加盖学校团委或学生处公章。
